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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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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行政法体系法典化的程度，行政法法典编纂进路可分为完全法典化进路与程序主义进路，本文拟以两种进路

的区分为分析框架，就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为何更宜采程序主义进路展开论证，以期丰富关于编纂行政法法典进路选

择的讨论。

　　域外行政法法典的编纂进路分析

　　综合分析域外和我国台湾地区、澳门地区出台的31部行政基本法典，行政法法典在内容结构上整体呈现出以下几

个特点：第一，法典限于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体系整合；第二，在一般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典以行政行为法

为核心内容；第三，在行政行为法中，法典以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为主；第四，行政组织法部分以主体制度、内部行政

程序制度为主要内容，行政机关的组织、人员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法规范规定很少；第五，行政救济法部分以规

定行政机关解决争议的活动为主。

　　这一内容构成背后所遵循的立法进路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对行政法体系进行有限法典化。法典对行政组织法规

范、行政实体法规范、行政救济法规范，仅选择部分内容实现法典化；第二，法典以规范行政机关对外行使行政权力

的活动为中心内容，重点调整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第三，法典对行政活动的规范主要诉诸程序性机制，规定

了私人享有的一系列程序性权利。如法国《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享有防卫权、公共信息

再利用权等一系列权利。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行政程序机制不限于行政行为程序，而是全面覆盖政府公共治理活

动。笔者将具有前述特点的立法进路称为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法典名称是否采行政程序法，并非这一立

法进路的标志。

　　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宜采程序主义进路的理据

　　程序主义进路回应了现代重大社会变迁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规范需求，法典内容集中、体系性强，能够更好地克服

现代法典编纂遭遇的重大困境。完全法典化进路面临的诸多挑战，恰是程序主义进路能够避免的。综合考量诸多因

素，程序主义进路较之完全法典化进路，更适合作为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进路选择。

　　（一）更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这一法典编纂的根本目的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内容。行政

法法典作为行政法领域的基本法典，其根本任务在于通过法典编纂，用法治保障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和规范

化。行政法法典编纂的进路选择，要能够保障充分回应政府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中所蕴含的立法需求。完整的现代性

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按照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的认知，我国政府治理的全面

现代化转型需要借助体现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现代治理机制，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

实现科学治理和公平治理。无论是体现政府治理的技术理性要求，还是政府治理的价值理性要求，现代政府治理机制

均主要指向政府治理活动的程序机制。完全法典化进路之下，行政程序法将仅作为行政行为法的组成部分出现在法典

中，其篇幅必将被极大压缩，难以突出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中需要重点予以规范和回应的问题。程序主义进路之下的行

政法法典系统，建构了体现现代政府治理精神和基本要求的现代政府治理机制，更有利于保障政府治理现代化这一根

本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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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序主义进路具备更充分的单行法基础

　　成熟的单行法先行是民法典编纂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行政法领域的统一单行法已形成规范各类行政活动的完整

法规范体系，且该体系结构上以程序性规范为主，为编纂程序主义进路的行政法法典奠定了坚实的单行法基础。

　　（三）可增强行政法法典的体系性及凸显行政法治的基本精神

　　体系性是部门法法典的灵魂和生命。完全法典化进路之下，行政法法典的体系性很大程度被弱化，更接近汇编型

法典，制典意义被削弱，程序主义进路则可以弥补这一重大缺陷。程序主义进路以规范行政活动的一般性行政程序法

律规范为法典的核心内容，兼具规定部分行政组织法、行政实体法、行政救济法规范。以行政活动为中心意味着法典

各分编可以按照行政活动的种类予以安排，分编之间规范对象属性相同，具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制度，法律

规范具有同质性。对各分编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制度，可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规定在总则中。如此，行政法法

典成为具备高度体系性的法规范集合体，行政法治基本要求得以最大限度覆盖政府治理活动。

　　（四）有利于克服现代法典编纂面临的“常与变”困境

　　“法典之常”与“社会之变”之间天然存在紧张关系。在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行政领域，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更

为突出。行政管理实践中客观存在部门差异、地区差异、层级差异，异质性的单行立法通常被认为能够帮助行政机关

更灵活、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程序主义进路是一种有限法典化的立法思路，立法者可以在完成易于统一的行政活

动程序规范完全法典化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规定部分成熟的组织法、实体法、救济法条款，确保不因其

他性质规范统一难度过大，阻碍法典编纂的进程。

　　程序主义进路下我国行政法法典的初步设想

　　（一）法典名称：《行政基本法典》

　　这一名称一方面可使法典名称与内容之间名实相符，有利于避免立法过程中不必要的争议；另一方面明确了法典

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既突出了法典是对行政机关普遍遵循的共同法律规范的法典化，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典被大量特

别法架空。

　　（二）法典的内容定位：以规范行政活动为中心

　　《行政基本法典》以规范行政机关对外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实施的各类行政活动为核心内容。法典调整的行政行

为可包括六大类：行政立法、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合意类行政行为；非行政行为

类行政活动包括体现现代公共治理理念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与信息和大数据相关的活动、政府应用数字技术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活动等。

　　（三）法典的体例安排：采用总则——分编体例

　　《行政基本法典》可借鉴民法典的潘德克顿技术，采用总则——分编体例。各分编为不同类型的行政活动，总则

部分为从各分编提取的公因式。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行政立法与行政规范性文件活动编。第三

编，行政决策活动编。第四编，行政执法活动编。第五编，合意行政活动编。第六编，政府与信息和数据相关活动

编。第七编，行政司法活动编。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提出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有必要启动编纂行政法法典，实现政府

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文章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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